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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0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2022-094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借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外借款情况： 

1、借款对象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港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港达”）

的少数股东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港龙”），最高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 7,35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5%，借款期限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 

2、借款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常州御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盛

房地产”）的少数股东无锡蓝光灿琮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蓝光”），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5,77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0%，借款

期限至 2024年 12月 31日； 

3、借款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常州牡丹君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君

港”）的少数股东指定的江苏港龙及苏州君地鸿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君地”），最高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1,960.00 万元，借款利率均为年利率 6%，

借款期限均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上述借款均系公司控股的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向少数股东或少数股东指定方

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的借款，房地产项目子公司亦以同等条件向公司子公司常州黑

牡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置业”）按持股比例提供了借款。 

 履行审议情况：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借款事项已经黑牡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借款对象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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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借款事项概述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及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公司部分控股的

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向其各股东提供了同等条件、按股权比例同比例借款，具体为：

控股子公司浙江港达向少数股东江苏港龙按其所持 49%股权比例提供借款，同时

浙江港达以同等条件按公司子公司黑牡丹置业所持 51%股权比例向黑牡丹置业

提供借款；公司控股子公司御盛房地产向少数股东无锡蓝光按其所持 49%股权比

例提供借款，同时御盛房地产以同等条件按公司子公司黑牡丹置业所持 51%股权

比例向黑牡丹置业提供借款；公司控股子公司牡丹君港向少数股东指定的江苏港

龙及苏州君地分别按其所持 24.50%股权比例提供借款，同时牡丹君港以同等条

件按公司子公司黑牡丹置业所持 51%股权比例向黑牡丹置业提供借款。公司控股

子公司前期已与少数股东签订的股东借款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出借单位（控股

子公司）名称 
借款对象 

黑牡丹置业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最高

借款金额 

借款年

利率 
借款到期日 

1 
浙江港达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51% 49% 7,350.00 5% 2022/12/31 

2 
常州御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蓝光灿琮房地产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1% 49% 55,770.00 0% 2022/12/31 

3 
常州牡丹君港置

业有限公司 

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51% 24.50% 15,435.00 6.32% 2022/12/31 

4 
苏州君地鸿赞置业有

限公司 
51% 24.50% 15,435.00 6.32% 2022/12/31 

以上借款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江苏港龙、无锡蓝光、苏

州君地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以上对外借款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对外借款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月 22日、2022年 5月 16日召开了公司九届六次董事

会会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对外提供借款的议

案》（具体详见公司公告 2022-011、2022-021、2022-030）。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少数股东及黑牡丹置业签订了系列补充协议。本次

签订的系列补充协议均符合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范围。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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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系列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2 年 12 月 30 日，浙江港达与江苏港龙及黑牡丹置业签订《最高

额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二）2022 年 12 月 30 日，牡丹君港与江苏港龙、苏州君地及黑牡丹置业

签订《关于常州市龙虎塘地块 （编号 JZX20170702）合作开发协议之补充协议之

多方补充协议（四）》，各方一致同意将股东借款期限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借款利率调整为 6%，借款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中黑牡

丹置业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80万元，股东指定借款单位江苏港龙借款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960 万元，股东指定借款单位苏州君地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60万元。 

（三）2022 年 12 月 30 日，御盛房地产与无锡蓝光及黑牡丹置业签订《最

高额借款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股东借款期限调整至 2024年 12 月 31日。 

上述系列补充协议签订后，所涉公司控股子公司已与少数股东签订的股东借

款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出借单位（控股

子公司）名称 
借款对象 

黑牡丹置业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 

少数股东最高

借款金额 

借款年

利率 
借款到期日 

1 
浙江港达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51% 49% 7,350.00 5% 2024/12/31 

2 
常州御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蓝光灿琮房地产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1% 49% 55,770.00 0% 2024/12/31 

3 
常州牡丹君港置

业有限公司 

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51% 24.50% 1,960.00 6% 2024/12/31 

4 
苏州君地鸿赞置业有

限公司 
51% 24.50% 1,960.00 6% 2024/12/31 

三、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港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公司住所：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星港苑 1号楼 301室 

法定代表人：吕进亮 

注册资本：4,285.7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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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7 年 08月 13日 

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从事房地产建设、出租、出售、转让及配套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港龙（中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港龙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49%。 

关系说明：为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港达持股 49%的股东，亦为在公司控股

子公司牡丹君港持股 24.50%的股东港龙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借款对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港龙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16,481.25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74,332.15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142,149.1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8,184.7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00,088.15 万元，资产

负债率 87.27%。（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江苏港龙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21,466.11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88,133.22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133,332.89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4,585.56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4,487.14 万元。

（未经审计） 

（二）苏州君地鸿赞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苏州君地鸿赞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公司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唯华路 5号君风生活广场 8幢 24001室 

法定代表人：YAO XUSHENG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4月 16日 

经营范围：在苏地 2012-G-160 号地块上从事商业房地产及配套用房等普通

地产的开发、经营、房屋设施租赁；销售：建筑装饰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

交电、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安防设备、酒店用品、劳保用品、文体

用品；并提供保养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君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60%、鸿赞有限公司持股 40%。 

关系说明：为在公司控股子公司牡丹君港持股 24.50%的股东鸿丽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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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的借款对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苏州君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7,738.27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49,518.38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219.89万元；2021年度

营业收入人民币 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305.44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苏州君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4,410.33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46,515.06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7,895.27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0.0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67.47万元。（未经审计） 

（三）无锡蓝光灿琮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无锡蓝光灿琮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国际轻纺城 13号房 2N18室 

法定代表人：赵普查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2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无锡和骏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70%、新余金投长时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30%。 

关系说明：为在公司控股子公司御盛房地产持股 49%的股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无锡蓝光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4,545.69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57,009.78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2,464.09万元；2021年度

营业收入人民币 946.22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9.21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无锡蓝光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4,589.38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57,006.20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2,416.81万元；2022年 1-9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0.0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8.34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港龙、苏州君地、无锡蓝光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

企业，具备正常履行还款义务的能力，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浙江港达已向江苏港龙提供 4,504.00 万元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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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盛房地产已向无锡蓝光提供 17,060.00万元借款，牡丹君港已向江苏港龙提供

1,960.00 万元借款、已向苏州君地提供 1,960.00 万元借款，不存在到期后未能

及时清偿的情形。 

四、对外提供借款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控股的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江苏港龙、无锡蓝光及少数股东

指定的江苏港龙和苏州君地按少数股东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提供借款，同时，

房地产项目子公司以同等条件按黑牡丹置业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向黑牡丹置

业提供借款。本次借款符合房地产项目的运作惯例，有利于提高控股子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及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本次借款对象经营正常，具备偿

还能力，控股子公司可在项目竣工结算利润分配时抵减已借给少数股东且未偿还

的财务资助金额，故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提供借款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召开了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及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公告 2022-011、2022-021）。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274,127.02 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25%；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

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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